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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人干 E⒛ 16〕 514号

财政部人事教育司 政策研究室关于

印发 《部省共建长期合作研究

工作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中央财经大学、中南财经政法大学、东北财经大学、上海财经

大学、江西财经大学、山东财经大学,部 内有关单位 :

《部省共建长期合作研究工作管理办法》已经财政部领导审

定同意,现印发给你们,请认真做好组织实施工作。相关工作进

展情况请及时反馈财政部政策研究室和人事教育司。

联系方式:

财政部政策研究室 赵则永;联系电话:01卜GS552213;电
— l—



习
L由

阝埔拿 : zhaozeyong2002@163。 com

财政部人事教育司 郭亮亮;联系电话:01卜68552616;

哇L习
乙
由阝鼐筝: ganjiaOchu2616@163。 com

附件:部省共建长期合作研究工作管理办法

财政部人事教育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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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:

部省共建长期合作研究工作管理办法

为规范部省长期合作研究工作管理,推进部省持续深入

开展合作研究,根据部省共建工作部署,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推进部省共建开展长期合作研究, 旨在通过搭

建合作研究平台,创 新合作研究机制,充分发挥部省各自优

势,加强对财政、经济、社会领域重大长远问题的研究,为

财税体制改革和财政事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,为 共建高校开

展学术理论研究和加强学科建设等提供实践支撑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共建高校是指中央财经大学、中南

财经政法大学、东北财经大学、上海财经大学、江西财经大

学、山东财经大学。

第三条 开展长期合作研究,坚持以下原则:立足财政 ,

服务大局;立足长远,长短结合;优势互补,互利共赢;定

期评估,动态调整。

第四条 长期合作研究工作由财政部政策研究室和人事

教育司负责组织协调、统筹安排;业务司局与共建高校及其

所属相关研究机构 (以 下简称研究机构 )共同实施。在实施



过程中,业务司局发挥主导作用,提 出研究需求,积极推进

研究工作,并在学科建设、人才培养、学术研究、队伍建设

等方面对共建高校及研究机构提供适当支持;共建高校及研

究机构根据业务司局需求开展研究,提供相关服务。

第五条 长期合作研究项目负责人由共建高校在相关领

域取得重大研究成果、具有重要学术影响力的学科带头人担

任。

第六条 长期合作研究的时间周期,原则上为 3-5年 ,

具体由合作双方商定。

第二章 长期合作研究的主体及其职责

第七条 政策研究室和人事教育司负责制定长期合作研

究管理制度,建立共建高校研究机构数据库,搭建长期合作

研究对接平台,推动长期合作研究工作,加强绩效管理等。

第八条 业务司局负责提出长期合作研究项目需求,对

接成功后,指导、参与和督促承接项目的研究机构开展研究

工作,及时向部领导上报研究成果,向 政策研究室和人事教

育司报送年度工作丿总结(包括经部领导审阅的研究成果等 ),

做好绩效评估,提出改进长期合作研究的工作建议等。

第九条 共建高校结合本单位优势特色学科等情况,确

定并报送本单位承接财政部长期合作研究项目的研究机构

及其专家情况,原 则上,所报研究机构应至少有一个国家级

或省级相关专业学科带头人;组织研究机构承接部省共建长



期合作研究项目,给予研究项目具体承担人员在职称评定、

经费支持、成果认定等方面不低于部级课题标准的支持政

策,监督研究项目实施。研究机构具体负责组建长期合作研

究项目专家团队,明确项目负责人并保持相对稳定 ,加强与

业务司局沟通联系,配合业务司局制定研究项目实施规划并

组织落实,做好日常管理,及时向对口合作的业务司局报送

研究成果等。

第三章 长期合作研究的内容

第十条 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

度,加强财政、经济、社会等领域重大问题研究,评估财政

政策效果,提 出相关政策建议。主要内容包括:研究财税体

制改革和财政发展中的重大长远问题,提出财税改革和重要

财税政策建议;研究经济社会领域中关系财政可持续发展的

重大长远问题,提 出财政支持相关领域改革发展的政策建

议;研究财政政策重大问题,提 出进一步完善财政宏观调控

的相关政策建议。

第十一条 根据确定的选题及研究方向,结合财政改革

发展新形势,坚持问题导向,加强对财政经济运行中热点难

点问题,及时形成专题报告,宣传理念,为领导决策服务。

第四章 长期合作研究的组织实施



第十二条 共建高校遴选上报本单位所属的具有较强学

术影响力、研究力量雄厚、有优势特色学科建设支撑的研究

机构,说 明其研究领域和研究专长。经政策研究室和人事教

育司审核同意后,进入研究机构数据库。

第十三条 业务司局提出开展长期合作的项目需求,必

要时也可提出意向共建高校及其研究机构 ,并 报政策研究室

和人事教育司。政策研究室和人事教育司根据业务司局研究

需求等情况,提 出对接合作的初步意见,并送业务司局和共

建高校征求意见;经双方同意并报有关部领导审定后,由 业

务司局和共建高校签订长期合作协议,明 确具体承担长期合

作研究项目的研究机构,确 立合作关系,并将长期合作协议

送政策研究室和人事教育司各案。

第十四条 长期合作协议签订后,业务司局和共建高校

及研究机构启动长期合作研究工作,制定研究项目实施工作

规划 (涵盖整个项目合作周期 ),明确工作目标、具体措施

和相关工作安排等,并送政策研究室和人事教育司各案。

第十五条 每年年初,业务司局和研究机构共同制定年

度研究工作计划,明确年度研究目标和合作方式等,并送政

策研究室和人事教育司各案。

第十六条 业务司局和研究机构要创新合作方式,推动

实施研究项目,提高合作研究效果。具体方式主要有以下几

种:一是业务司局就某个专题请研究机构的专家团队提交研

究报告,或参与政策制定、论证、评估等;二是定期或不定

期组织召开由业务司局和合作研究机构专家参加的政策研



讨会;三是业务司局依托研究项目为研究团队专家到本单位

借调等提供便利,提供开展课题研究所需要的相关数据资料

等;四是业务司局领导到共建高校作专题讲座;五是研究机

构专家依托研究项目向对口业务司局提供自主研究成果。

第十七条 研究机构要为实施长期合作研究项目,组建

由学科带头人领衔、不少于 5名 专家组成的研究团队;在具

体研究过程中,可根据研究任务的需要对研究团队组成人员

做适当调整。研究团队人员组成及调整情况,应及时报合作

业务司局审核,并送政策研究室和人事教育司各案。同时,

研究机构根据长期合作研究项目实施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 ,

制定本单位推进合作研究的年度工作计划和任务目标,明 确

分工,落实责任。

第十八条 在实施过程中,业务司局及时将有价值的研

究成果报部领导审阅,为 部党组决策提供参考。对部党组决

策有重要参考价值的研究成果,业务司局以书面形式告知共

建高校,共建高校对参与研究的人员在职称评定、成果认定、

研究经费、工作考核等方面及时给予适当激励。

第十九条 每年 12月 中旬前,业务司局和研究机构对本

年度的合作研究工作开展情况及相关研究成果等进行总结 ,

并送政策研究室和人事教育司。

第二十条 业务司局可根据部领导指示、本单位工作重

点调整等情况,提 出调整长期合作研究项目的建议;共建高

校也可根据有关情况,提 出调整建议。政策研究室和人事教

育司根据双方所提建议及相关具体情况研究提出研究项目



调整意见,报有关部领导同意后由业务司局和研究机构负责

落实。

第二十一条 共建高校可以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形势、财

税改革进展等情况,向 财政部提出下一步有必要重点研究的

长期合作研究项目建议,并提供本单位承接项目的研究机构

情况。政策研究室和人事教育司负责研究项目对接工作。

第二十二条 合作期满后,双方根据情况自主决定继续

合作或终止合作关系。

第五章 长期合作研究成果的运用及绩效评估

第二十三条 长期合作研究的成果形式包括:研究报

告、政策文件、政策解读、举办研讨会或专题讲座等。

部省共建长期合作研究所形成的研究报告和政策文件

均为财政部部级课题。

除另有约定外,研究报告的版权属于财政部,作者享

有署名权;共建高校及相关研究机构公开发表研究报告需先

行征得业务司局同意。政策文件及相关政策解读版权属于财

政部。研讨会或学术讲座文稿内容由业务司局把关,其版权

属于文稿撰写人 (或相关研究团队 ),。

第二十四条 研究项目涉及的观点、数据未经业务司

局许可不得对外公布;涉及国家秘密的,严格按照国家有关

保密规定执行。

第二十五条 业务司局是推动研究成果运用的第一责任



主体 ,把长期合作研究项目实施规划与财政改革发展规划紧

密结合起来,提高研究成果应用水平,充分发挥长期合作研

究在重大财政政策设计中的积极作用。

第二十六条 政策研究室和人事教育司密切跟踪长期合

作研究项目实施情况,定期总结,加强考核,通报有关情况。

第二十七条 原则上,对合作周期不超过 3年 (含 3年 )

的,合作期满后进行全面绩效评估。对合作周期在 3年 以上

的,适 时开展中期绩效评估;合作期满后,进行全面绩效评

估。对合作研究成果多、效果好的项目,继 续支持深化合作

研究;对合作研究达不到预期效果的项目,适 时进行调整。

具体绩效评估工作由业务司局自行组织。

第六章 附则

第二十八条 北京、上海、厦门国家会计学院和中国

财政科学研究院与财政部业务司局开展长期合作研究参照

本办法执行。

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由财政部政策研究室和人事教育

司负责解释。

第三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


